刘锡良金融教育基金奖学金评审办法

[bookmark: _GoBack]为全面推动“新财经”战略升级，积极构建高质量金融人才培养体系，聚焦服务金融强国建设，塑造金融品牌、发挥金融力量，发挥金融学科人才优势，推进金融拔尖创新人才培养、建设一流财经人才高地。金融学院、中国金融研究院特设立刘锡良金融教育基金奖学金，旨在全面提高拔尖创新金融人才自主培养质量，鼓励优秀金融学子学以致用助力金融学科建设，助推中国特色金融发展。
第一章	刘锡良金融教育基金奖学金参评细则
[bookmark: _Hlk193469190]第一条 参评范围
金融学院、中国金融研究院在籍二年级及以上的本科生及研究生。
[bookmark: _Hlk193469212]第二条 参评条件
（一）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热爱社会主义，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二）遵守宪法和法律，遵守学校的各项规章制度；
（三）在校期间学习成绩无不及格、补考、旷考、缓考、重修记录；
（四）诚实守信，道德品质优良；
（五）具有强烈的担当精神、社会责任感、家国情怀和国际视野，勇担时代使命。在金融专业领域锐意进取，助力新时代中国特色金融学科建设，积极参与学院（研究院）金融学科建设，形成具有影响力的成果。
（六）评选学年学习成绩优异：本科生在上一学年学习成绩排名位列本年级本专业的前15%；学院（研究院）硕士研究生上一学年综合测评排名位列本年级本专业的前25%；博士研究生入校以来所有课程加权平均分在80分（含80分）及以上。
（七）为学院（研究院）金融学科建设做出突出贡献，满足其中一项：
一是在党建思政、学科竞赛、体育比赛、实践与创业、美育与劳动教育方面获省部级及以上奖项，充分体现金融学科优势。
二是综合素质突出，充分展现金融学子风采，在具有影响力媒体得到宣传报道，充分体现金融学科育人成效。
三是参与学院（研究院）重要研究报告攥写，充分体现服务“国之大者”担当与使命。
四是积极参加具有影响力的学科竞赛，取得优异成绩，充分体现金融学科育人质效。


五是参与学院（研究院）重要著作编纂，充分体现金融学科建设特色。
六是积极参与其他助推金融学科建设的其他重要成果，充分体现金融学科建设的独特性、时代性。
（八）该奖项在校期间不得重复参评；参评学年学籍状态处于休学、保留学籍者或超过基本学习年限者不具备参评资格。
[bookmark: _Hlk193469279]第二章 奖学金名额及奖励标准
名额：每年评选学生10名
奖励金额：每年奖励1万元/人
[bookmark: _Hlk193469266]第三章 评奖工作组织及评审流程
第一条 刘锡良金融教育基金设立奖学金评审委员会（简称评委会），负责奖学金的遴选、评审等工作。 
第二条 刘锡良金融教育基金奖教金坚持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严格遵守评选标准和评审程序，采取学生自主申报方式，学院（研究院）奖学金评委会初评推荐、刘锡良金融教育基金评审领导小组审核的方式进行评审。
第三条 奖学金评选具体流程为： 
（一）学生申请
本科生：需提交申请表和1篇能够代表其支持学科建设的5000字书面材料；


研究生：需提交申请表和体现其自身学科建设贡献度的5000-10000字书面材料。
（二）学院（研究院）奖学金评审委员会初评推荐
本科生：学院（研究院）评审委员组织专家就助推学科建设、对并组织符合要求的学生进行面试答辩并做出评判；
研究生：学院（研究院）评审委员组织专家认定学科建设成果，并组织符合要求的学生进行面试答辩并做出评判。
（三）刘锡良金融教育基金评审领导小组审核
刘锡良金融教育基金评审领导小组根据专家面试评审情况进行终审。
（四）公示
学院（研究院）和评委会都须将评审结果进行公示，公示时间不少于5个工作日。
[bookmark: _Hlk193469410]第四章  其他
第一条 若申请人提供虚假(成果)荣誉、成绩或者存在其他学术不端行为则取消该奖学金参评资格，并按学术不端相关规定处理。
第二条 原则上不建议已经获得其它高额奖学金（包括：国家奖学金、国家励志奖学金、西南财经大学曾康霖奖学金、西南财经大学殷孟波金融教育基金奖学金、鸿儒奖学金、感恩中国近现代科学家奖学金、刘诗白奖学金等）的学生在同一学年内获颁“刘锡良金融教育基金奖学金”，此前获得过其它奖学金的学生不在此限制范围内。
第三条 刘锡良金融教育基金奖学金评选最终解释权归刘锡良金融教育基金评审领导小组。

金融学院、中国金融研究院
2026年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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